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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6〕2070号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氧股份公司）董事会

编制的 201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杭氧股份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杭氧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杭氧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杭氧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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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杭氧股份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杭氧股份公司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实际

存放与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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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5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0〕649 号）核准，由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担任

主承销商，本公司于 2010年 5 月 31 日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相结合

的方式发行 7,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00 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278,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人民币 30,500,000.00 元后的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 1,247,500,000.00 元，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3日收到上述款项。扣除其他

发行费用人民币 10,160,804.05 元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37,339,195.95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发行费

用总额进行了审验，并由其于 2010年 6 月 4 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153 号)。

根据财政部 2010 年 12月 28 日发布的财会〔2010〕25 号文的相关规定，公司已重新确认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39,719,800.00元。 

2．非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3〕1258 号）核准，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担任主

承销商，本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1,975.1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8.0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8,995,55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74,011.3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4,921,538.65 元，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收到上述款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发行

费用总额进行了审验，并由其于 2014年 3月 28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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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 2015年度 
  截至 2015年末

累计使用和结余 

募集资金净额 —— —— 1,239,719,800.00 

已使用募集资金 1,265,346,170.39 75,484.14  1,265,421,654.53  

其中：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 1,134,475,258.97 -14,000,402.23  1,120,474,856.74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含归还）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98,469,800.00 14,075,886.37  112,545,686.37  

     使用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2,401,111.42   32,401,111.42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5,699,603.06 2,251.47  25,701,854.53  

募集资金余额 —— —— 0.00 

2．非公开发行 

自 2013 年 3月 21 日起，至 2014 年 4月 16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之“兖矿气体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48,062.43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上述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鉴证，并由其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出具《关于杭州杭氧股份有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天健审

〔2014〕4520 号）。公司已以非公开发行到位的全部募集资金 154,921,538.65 元对上述募

投项目前期自筹资金已投入资金 48,062.43 万元中的 154,921,538.65 元进行了置换，并于

2014 年 8月 26 日注销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3．募集资金总体结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所有账户均已注销，无余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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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公司原保荐机构华融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届满之后，浙商证券作为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接替华融证券对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履行持

续督导的职责，公司及子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与募集资金存管银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监管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数期初为 1 个，本期注销 1个，期末已无募集资金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保俶支行 77508100315184 0.00 已销户 

2、非公开发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2014 年 12月 2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同意，并经 2014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杭氧气

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杭氧公司）实施的为湖南普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供气的

5,500m3/h 空分项目（以下简称普照气体项目），并同意对长沙杭氧公司进行清算后注销，

清算后的净资产将由公司进行承接。具体详见本报告附件 1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的说明 

2014 年 12月 2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终止普照气

体项目的议案》、《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 2014年 12 月 19日召开

的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长沙杭氧公司清算后将收回的原超募资金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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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700.75 万元（不足 1,700.75 万元的，以最终长沙杭氧公司资产处置清算后节余资金

为准）转入公司超募资金账户后，一并将超募资金账户中的余额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包括超募资金节余及其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并及

时注销专户。 

2015 年 6月 23 日，长沙杭氧公司完成清算工作并工商注销，资产处理清算后结余资金

1,400.04 万元，转入公司超募资金账户，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1,407.58 万元。2015 年 7 月 9 日，该账户注销，余额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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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9,464.1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2,034.3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6,495.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34%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8万空分项目 是 19,585.00  9,398.00   9,724.64 103.48  2011年 12 月 31日 323.43 否 否 

乙烯冷箱项目 是 6,530.00  4,752.00   4,796.26  100.93  2011年 12 月 31日 192.85 否 否 

透平压缩机项目 否 11,495.00  11,495.00   8,690.91  75.61  2011年 12 月 31日 -1,433.49 否 否 

填料项目 是 5,930.00        不适用 否 

河南气体项目 是 13,600.00        不适用 否 

吉林气体项目 是 21,000.00  6,000.00   6,023.59     100.39  2011年 9 月 30 日 3,379.61  是 否 

济源气体项目    6,300.00   6,303.80     100.06  2011年 9 月 30 日 1,625.20  是 否 

萍钢杭氧项目   5,112.00  5,112.00 100.00 2012年 8月 1,553.73  是 否 

低温容器项目    6,949.00   7,008.87 100.86 2013年 6 月 30 日 3,846.1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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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东气体项目    7,200.00   7,218.94 100.26 2016年 12 月 31日  不适用 否 

衢州气体项目    21,030.00   21,164.66     100.64  

第一套 2012 年 7 月

20 日；第二套 2012

年 10月 31日 

2,313.90  是 否 

兖矿气体项目  15,492.15 [注] 15,492.15  15,492.15 100.00 2015年 12 月 31日 622.42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3,240.11  3,240.11      

承诺投资项目 

小  计 
 93,632.15 96,968.26  94,775.93   12,423.78    

超募资金投向  

萧山气体项目  2,000.00  2,000.00   2,001.18 100.06 2012年 6 月 30 日 -358.33  否 否 

普照气体项目  1,700.00  1,700.00  -1,400.04 300.71     不适用 是 

吉 林 经 开 气 体 

项目 
 4,000.00  4,000.00   4,013.27 100.33 2015年 3 月 31 日 -297.19  否 否 

广西金川气体项

目 
 6,885.00  6,885.00   6,893.10 100.12 2013年 11月 195.73  否 否 

吉林博大气体项

目 
 1,000.00  1,000.00   1,002.12 100.21 2013年 4月 -686.74  否 否 

富阳气体项目  5,400.00  5,400.00   5,404.67 100.09 2013年 7月 -184.74  否 否 

贵州气体项目  9,000.00  9,000.00   9,020.78 100.23 2016年 6月   不适用 否 

萍钢杭氧项目  1,368.00 1,368.00  1,368.00 100.00 2012年 8月   否 

衢州气体项目  6,000.00 6,000.00  6,000.00 100.00 

第一套 2012年 7月

20日；第二套 2012

年 10月 31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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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金 
 9,846.98  9,846.98   1,407.59  11,254.57      

超募资金投向 

小  计 
 47,199.98 47,199.98  7.55   47,258.40    -1,331.27   

合  计 － 140,832.13 144,168.24 7.55 142,034.33   11,092.51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 8万空分项目、乙烯冷箱项目由于市场持续低迷，公司可供生产项目低于预期，生产量较低，毛利率下降，导致项目实际效益较低。 

2． 透平压缩机项目由于市场萎缩，订单量下降较大，导致项目利润水平大幅下降。 

3． 如东项目由于客户提供的液体天然气温度偏离预期，需要调整设备，导致项目延期。 

4． 萧山气体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系受宏观经济的影响，销售未达预期，影响了最终效益的实现。 

5． 普照气体项目详见本附件“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6． 吉林经开气体项目本期处于项目投产初期，费用较大，影响了最终效益的实现。 

7． 广西金川气体项已达到可使用状态，但因合作单位用气量不足等原因，影响效益。 

8． 吉林博大气体项目由于土地证尚未解决，造成安全生产许可证未能办理，项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未产生效益。 

9． 富阳气体项目由于固定成本较高，产品定价偏低，导致本期亏损。 

10． 贵州气体项目由于用气单位尚处于审批阶段，项目延迟开建。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2010年 11 月 22日，公司与湖南普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照科技公司）签订《工业气体供气合同》，公司投资设立长沙杭氧公司来实施 5,500m3/h

空分项目(即普照气体项目)，为普照科技公司“300t/d超白压延玻璃线项目”提供工业气体。2010年 12月 31日，经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700万元出资设立了长沙杭氧公司来实施普照气体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700.75 万元，含 0.75 万元利息）。空分设备主体工程于

2011年 10月份基本完成。由于受国家产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普照科技公司将实施搬迁等因素的影响，普照科技公司“300t/d 超白压延玻璃线项目”生产线

未能正常投运，导致普照气体项目一直无法正常投入使用，并且后续亦几乎无启动供气的可能。公司经慎重考虑，本着降低风险、有效利用资金的原则，拟终止实

施该项目。公司四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和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一、同意终止由长沙杭氧公司实施的为普照科技公司供气的 5,500m3/h空分项目，解

除长沙杭氧公司与普照科技公司 2010年 11月 22日签订的《工业气体供气合同》，由普照科技公司对长沙杭氧公司不可拆除或拆除后无法继续利用的设施设备以及

开办和运营费用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共计 3,452万元，长沙杭氧公司放弃补偿范围内资产所有权，并同意对长沙杭氧公司进行清算后注销，清算后的净资产将由公

司进行承接；二、同意在长沙杭氧公司清算后将收回的原超募资金及利息 1,700.75 万元（不足 1,700.75 万元的，以最终长沙杭氧公司资产处置清算后节余资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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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转入公司超募资金账户后，一并将超募资金账户中的余额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包括超募资金节余及其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

余额为准），并及时注销专户。 （具体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及将收回和节余超

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14-055）和《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4-065））。 

    2015年 6 月 23日，长沙杭氧公司完成清算工作并工商注销，资产处理清算后结余资金 1,400.04万元，转入公司超募资金账户，截至止 2015年 6 月 30日，该

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1,407.59万元。2015 年 7月 9日，该账户注销，余额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如本报告附件 1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长沙杭氧公司实施的普照气体项目本期经资产处理清算后结余资金 1,400.04万元，加上上年超募

资金结余 7.32 万元以及本期产生的利息 0.23万元，共计 1,407.59万元已于 2015年 7月 9日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至此，公司超募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1．透平压缩机项目已于 2011 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11,495.00万元，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实际投入金额为 8,690.91万元，实际

投入金额比承诺投资总额少 2,804.09万元，主要系项目建设中部分装置实际选型与预计存在差异，因而导致实际投入金额小于承诺投资金额。 

2．如本报告附件 1之“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之所述，长沙杭氧公司实施的普照气体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700.75万元（含 0.75万元利息），

本期经资产处理清算后收回结余资金 1,400.04万元，项目实际投入 300.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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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15个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金额共计比承诺投资总额多 661.88万元，主要系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已无余额，所有募集资金账户均已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注]：兖矿气体项目投资总额 95,000万元，原定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额 93,000万元，实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5,492.15万元，故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到位

的全部募集资金 15,492.15 万元对该募投项目前期自筹资金已投入资金 48,062.43 万元中的 15,492.15万元进行了置换。 

说明：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中，8万空分项目、乙烯冷箱项目为公司直接实施的项目，实现的效益以利润总额填列，其余项目均为子公司负责实施，实现的效益以净利润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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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5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济源气体项目 河南气体项目 6,300.00   6,303.80 100.60 2011年 9 月 30 日 1,625.20  是 否 

如东气体项目 河南气体项目 7,200.00   7,218.94 100.26 2016年 12 月 31日   不适用 否 

衢州气体项目 

填料项目、吉林

气体项目、河南

气体项目及超募

资金 

27,030.00   27,164.66 100.50 

第一套 2012年 7月

20日；第二套 2012

年 10月 31日 

2,313.90  是 否 

低温容器项目 8万空分项目 6,949.00   7,008.87 100.86 2013年 6 月 30 日 3,846.13  是 否 

萍钢杭氧项目 

8万空分项目、 

乙烯冷箱项目、

河南气体项目及

超募资金 

6,480.00  6,480.00 100.00 2012年 8月 1,553.73  是 否 

合  计  53,959.00  54,176.27   9,3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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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原因、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

体项目） 

1．河南气体项目在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已竣工投产，该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为银行借款。公司原计划利用募集资金对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增资，并由

该公司利用上述募集资金归还银行借款，但因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大部分银行借款已经归还，该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可以归还全部银行借款，不会对其财务状况

构成不利影响.因此，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公司气体业务的发展速度，经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原计划用于河南气体项目

的人民币 13,6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6,300万元变更用于济源气体项目；经公司 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河南气体项目前次变更

后剩余的人民币 7,300万元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7,200 万元变更用于江苏如东气体项目；经公司 2012年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同意公司以河南气体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利息 96 万元，用于萍钢杭氧项目。 

2．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完成了吉林气体项目大部分的投资，填料项目原计划于 2010年底建成投产，截至 2010 年末，填料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

完成对该项目投资。经公司第三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将原计划用于吉林气体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共 15,000万元，原计划

用于填料项目的全部募集资金共 5,930万元，以及河南气体项目前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后剩余的 100万元募集资金，合计 21,030万元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投资衢州

气体项目。 

3．8万空分项目由于公司搬迁选址较早，当地水文条件发生变化，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将 8万等级

空分项目的使用额由 19,585 万元调整为 12,636万元，两者间的差额 6,949万元用于低温容器项目增资；经公司 2012 年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2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以 8万空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3,238万元，用于萍钢杭氧项目。 

4．乙烯冷箱项目已于 2011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经 2012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以乙烯冷箱

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778万元，用于萍钢杭氧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

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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